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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

“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
4.23万个，床位429.1万张，收
住老年人214.6万人。”在近日
召开的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
闻发布会上，民政部养老服务
司副司长李邦华列出的数字，
印证了入住养老机构已经成为
国人重要的养老方式。

不过，不容回避的是，由于
我国养老服务还处于发展起步
阶段，有的养老机构服务经验不
足，还有的老年人和家属对养老
服务不熟悉，再加上这几年养老
机构规模快速增加，导致养老服
务纠纷数量不断攀升。

鉴于此，民政部、中央政法
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六部门于
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规范养老
机构服务行为 做好服务纠纷
处理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

李邦华表示，《意见》平衡
保护老年人和养老机构合法权
益，确定平等适用法律的原则，
既严厉打击养老服务中的欺老
虐老行为，也不片面加重养老
机构责任。对养老机构已经依
法履行服务协议和管理职责，
符合服务标准的，依法裁判减
轻或免除责任。

纠纷主要源自“老人受伤”

张静是甘肃省兰州市一家
民办老年公寓的负责人，她所
就职的养老机构主要收治的是

80-100岁的老年人。向记者
谈起和老年人相处的体会，张
静笑言，人会越老越“回去”，有
时和高龄老人相处就跟和小孩
子相处一样。

从业14年，大大小小的矛
盾纠纷张静遇到了一件又一
件，用她的话说，矛盾纠纷就是

“家常便饭”。
“主要是两类纠纷：一类是

老人在入住过程中磕碰或受
伤；另一类就是老人和老人之
间产生肢体冲突，导致的身体
损伤。”张静表示。

记者通过梳理中国裁判文
书网公开的部分养老机构相关
纠纷案件后发现，涉及养老机
构的服务问题，其中事由多与
老年人受伤有关：

此前，北京市门头沟区一
老人由子女从养老服务机构接
回家中后，老人称腰部疼痛、活
动受限，经送至医院检查发现
腰椎骨折，其子女认为之前养
老机构未尽到照护责任，要求
养老机构赔偿并诉讼至法院；
天津市西青区一位老人的子女
在去养老机构探望时，发现老
人无法正常坐立且鼻部受伤，
子女质问养老机构，未得到妥
善解决后向法院提出诉讼……

“《意见》要求养老机构制
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提高应
急处置能力。如果出现老年人
受伤等情况，养老机构应当本
着老年人权益优先的原则，先
将老年人送医治疗。同时，按
照告知权利、封存证据、配合调
查等程序，相应作出应对和处

置。”李邦华说。

预防为主 把好“入口关”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
前出现纠纷后，机构总体还是
倾向于和老人及其家属私下协
商调解。

不过，在张静看来，与其去
讨论怎样处理纠纷，不如把精
力放在预防和减少纠纷发生
上，“减少机构与老年人之间的
矛盾纠纷，最重要的就是把好

‘入口关’。”
张静说：“在老人入住之

前，我们首先要求老人去医院
做全面的体检并提供体检报
告，其次机构要与老人和其家
人三方一起签订入住协议。”张
静特别提醒道，“最重要的，就
是机构要和老人的家人进行充
分沟通，入住前要全方位地了
解老人的情况，入住后也要和
家人保持密切联系。”

“养老机构作为养老服务
的提供者，在养老服务纠纷的
预防和减少方面具有很强的主
动性。”李邦华介绍，《意见》明
确指出，要加强养老机构内部
管理，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
压实安全主体责任，从源头上
消除服务安全风险，最大限度
预防纠纷发生。

《意见》提到，养老机构应
当全面推行服务协议制度，与
接受服务的老年人或者其代理
人签订服务协议，明确当事人
权利、义务；可以向老年人或者
其代理人提供风险告知书，提

示服务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意外
风险和相应的处置措施，但不
得以格式条款不合理地免除或
者减轻自身责任、加重老年人
责任、限制老年人主要权利，或
者排除老年人主要权利。

“在老年人入住前养老机
构要做好老年人的入住评估、
签订服务协议，做好风险告知，
就老年人的基本状况、服务方
案等达成一致。老年人代理人
也要充分告知老年人的相关信
息，不要隐瞒，避免没有事先约
定或者约定不详引起纠纷。”李
邦华说。

李邦华补充称，在服务的
过程中，养老机构要从安装视
频、加强档案管理、规范护理日
志等方面入手，做好重点场所
和重点环节的服务记录，避免
发生服务纠纷之后口说无凭，
加强内部岗位管理和自我监督
提升。

“入住协议”亟需规范

2004年7月，天津市民政
局率先出台养老协议书，要求
自2004年12月1日起，天津所
有养老机构基本按照模本与入
住老人及其家属签订《天津市
入住养老机构协议书》。

2008年，北京市民政局发
布《北京市养老服务合同示范
文本》，根据老年人的行为能力
及基本状况分为A、B、C、D四
类合同。

此后，随着《中国老龄事业
发展“十二五”规划》的出台，各
地民政局于2012年相继颁布
当地的养老协议范本。

2013年 7月 1日，民政部
颁布的《养老机构管理办法》开
始实施，明确养老机构未依法
依规与入住老人签订服务合同
的，将予以处罚。

记者通过对比各地养老协

议规范文本发现，不同地区的
合同范本略有差异，总体来说
可分为两类：养老服务合同和
入住协议书。

“这些差异，表现为不同城
市对养老机构为老年人提供服
务的内容及性质的不同认识。”
长期接触该类案件的律师卢明
生发现，合同性质不清是纠纷
产生的原因之一。此外，养老
协议还存在着两大尴尬：一是
合同主体不明，二是当事人权
利义务逻辑混乱。

卢明生认为，为明确责任
主体，保障老年人权益，规范养
老机构的服务，最应该做的就
是对“入住协议”进行规范。

此外，记者注意到，《意见》
指出，应积极发挥责任保险的
经济补偿和风险预防等功能，
养老机构可以投保综合责任保
险，借助保险公司和保险经纪
公司的风险管理经验，及时发
现并消除安全隐患，改进风险
管理措施。

爱照护养老服务公司相关
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机
构投保综合责任险是目前降低
风险的一种做法，不过也会增
加运营成本。对于机构来说，
为了预防和减少纠纷，最重要
的就是按照官方要求进行配置
和运行，不仅要立于纸面，更要
予以行动。

该负责人称，不同于其他
商品和服务，养老服务是基于人
与人之间长期的、带有互动性以
及感情色彩的关系型服务。

“养老虽是‘夕阳’服务，但
是‘朝阳’工程。”上述负责人坦
言，很多机构在前期都处于只
投入不盈利的阶段。他呼吁，
应予以民办养老机构更多的关
注和帮助，同时予以“护理员”
更多的身份认可，从而引导更
多的人进入此行业，确保行业
健康发展。

预防为主平等保护权责一致

养老机构服务纠纷处理有章可循养老机构服务纠纷处理有章可循

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医院福缘居老年医养中心的护工（左）帮助行动不便的一名老人出行。人民图片

江西抚州市南丰县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内，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
老人在“精神慰籍服务室”内摆沙盘。 人民图片


